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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六十二届会议  第六十二年

议程项目 87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 
 
 
 

  2007 年 11 月 30 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和安全

理事会主席的同文信 
 
 

 谨随函转递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外交部长马努切赫尔·穆塔基给你的信，来信

述及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以及原子能机构的最新报告和有关结论（见附

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87 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

荷。 

 

常驻代表 

大使 

穆罕默德·哈奇（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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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年 11 月 30 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和安全

理事会主席的同文信的附件 
 

 GOV/2007/58 号文件载有 2007 年 11 月 5 日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的报告。该报

告是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原子能机构最近为解决未决问题商定的《工作计

划》的规定提出的。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在报告中强调，“原子能机构已经作出结

论，伊朗就已申报的前 P-1 和 P-2 离心机方案提供的答复与原子能机构的调查结

果相符”。鉴于已经有了这个结论，那么这个最重要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少数

国家以此为借口把伊朗和平利用核能问题非法提交给安全理事会审议的问题——

已经得到解决。对此，谨提请阁下注意以下几点： 

 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计划提交安全理事会讨论，显然从一开始就违反了《原

子能机构规约》的规定，尤其是第 12 条 C 款。根据该项规定，确定《不扩散核

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缔约国不遵守承诺的责任在于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

应该由核查人员向机构总干事报告任何不遵守情况，并由总干事将报告提交给机

构理事会。在这方面，原子能机构在报告中从未提及伊朗存在不遵守或将其和平

活动转用于其他目的的情况，这两个方面是机构理事会决定将此类问题提交安全

理事会的基本要求。相反，原子能机构总干事一贯强调，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申报

的核材料和活动没有转移，并确认“原子能机构已经核证伊朗申报的核材料没有

转移”。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尊敬的巴拉迪先生一再强调，伊朗的和平核计划没

有任何军事色彩；正因为如此，他一再遭到以色列当局官员和媒体以及美国战争

贩子的攻击。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采取透明措施开展核活动没有异议。在这方面，伊朗伊

斯兰共和国与原子能机构的交往政策始终、并将继续以合作和透明为基础。为消

除对和平核计划的任何混淆和指控，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迄今表现出了极大的善意

和耐心，与原子能机构和其他有关方面的合作甚至超出条约义务，并采取了建立

信任措施。伊朗采取了下列行动：原子能机构可以进行 2 500 多人次/天的视察

活动，自愿中止所有浓缩相关活动，签署《附加议定书》并自愿执行，按照《附

加议定书》全面、无限制地开放所有核材料和核设施、甚至军事场所，按照《附

加议定书》提交 1 000 多页的初步申报材料，并且 2005 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

统在联合国大会讲话中提议外国公司和外国可以参加伊朗浓缩活动，但这不过是

伊朗开展有关活动与合作的几个例子。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建设性做法受到不当和不公平对待。某些怀有政治意

图的国家，竭力使这一问题脱离法律轨道，通过安全理事会向原子能机构强加其

政治意志，以剥夺伊朗和平利用核技术的合法和不可剥夺的权利。尽管少数国家

出于政治动机采取措施，导致谈判陷入僵局和受到干扰，但是伊朗却再次展示善

意，为解决未决问题提出了新的倡议，并得到了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支持。

作为善意的表示，伊朗同意在尚未与原子能机构最后敲定《工作计划》之前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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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未决问题，即钚问题。应该指出的是，美国历来企图把这一问题政治化，

四年来在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会议上多次把这一问题描述为所谓的“伊朗钚核武器

威胁的迹象”。这种指控也被证明纯属无稽之谈，因为经过紧张的技术谈判，原

子能机构对伊朗过去为此作出的声明表示认可，并宣布这一问题已经解决。 

 关于第二个未决问题，即 P-1 和 P-2 离心机问题，伊朗和原子能机构在德黑

兰举行了无数次技术会议和专家级会议。通过这些谈判，巴拉迪先生在最近的报

告中认定，“原子能机构已经作出结论，伊朗就已申报的前 P-1 和 P-2 离心机方

案提供的答复与调查结果相符”。事实上，这一结论表明伊朗核活动最重要的未

决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混淆得到澄清。这一问题得到解决的意义还不仅限于此，

因为鉴于离心机与浓缩计划的联系，有人曾经无端地指称伊朗可能拥有非和平性

质的秘密核计划。现已证明，这些指称纯属凭空捏造。的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从一开始就对这些缺乏根据的指称表示了原则立场；在伊朗自我克制多年之后，

伊朗声明的真实性在整个国际社会面前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 

 第三个未决问题是《铀金属文件》，在原子能机构提出要求后，伊朗于 2007

年 11 月 8 日向原子能机构提供了文件副本。根据原子能机构和伊朗达成的谅解，

提供文件副本，就意味着这一问题已经解决。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可以肯定，余下的三个未决问题也将得到解决，并且将充

分证明，与少数国家的大肆宣传和鼓噪相反，伊朗的核计划纯粹用于和平目的，

而少数国家的所谓关切只是毫无根据的声称和指控。 

 为解决这些未决问题采取的重大措施以及取得的积极进展，再次证明伊朗的

立场是正确的，而少数国家打着“关注不扩散问题”的幌子提出的声称则是虚假

的，目的是剥夺伊朗国和平利用核技术这一不可剥夺的权利。原子能机构的结论

确认，伊朗的核活动是完全透明的，提交原子能机构的声明是真实可信的。因此，

表示不当的关切、开动宣传机器或者打政治仗，都是毫无技术和法律依据的无理

行动。 

 我谨回顾，从伊朗和原子能机构的谈判一开始，少数国家就对这种谈判是否

能起作用提出质疑，并对伊朗执行上述《工作计划》和及时取得成果的决心表示

怀疑。仅用 40 天起草《工作计划》——比原来商定的时间大大缩短，过去的未

决问题之一，即钚问题得到解决，以及与目前有关的问题也在最后敲定《工作计

划》的谈判中得到解决，这一切都表明伊朗推动其倡议的严肃态度。这种措施还

证明，少数国家提出的指控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伊朗行动的结果和原子能机构的调查结论再次表明，将伊朗核问题提交安全

理事会从一开始就缺乏法律依据，因此由安理会审议这一问题的所有借口已经不

复存在。事实上，已经为原子能机构在没有任何政治组织和安全机构干涉的情况

下全权处理这一问题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的确，我们不禁要问，在各国通过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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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机构得到有关伊朗计划及其和平性质的透明信息之后，为什么某些国家仍坚持

要通过非法渠道解决这一问题？这充分表明，这些少数国家声称谋求伊朗核活动

透明化是假——就连他们都无法为其声称提出有效的法律依据，而推动其他目标

和议程才是真。 

 综上所述，安全理事会必须将注意力集中在主要和根本职责上，并结束对伊

朗核问题的非法审议。为此，安理会应允许原子能机构在平静的氛围中并在消除

少数国家为偏见左右的政治猜疑后履行自己的义务，因为这些少数国家的言词已

一再被证明是不着边际、毫无根据的。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外交部长 

马努切赫尔·穆塔基 

 


